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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隆基电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（一）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（二）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3 年 3 月 7 日 

（三）诉讼受理日期：2023 年 3 月 7 日 

（四）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

（五）反诉情况：无 

（六）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 

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拟于 2023 年 9 月 5 日开庭审理。 

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 

1、 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湖南精工输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周湖南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2、 被告 

姓名或名称：上海科大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平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客户 

3、 被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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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或名称：沈阳隆基电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张承臣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 

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2015年 5月 18日,湖南精工输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上海科大重工集团有限

公司签订了《委托加工合同》,合同签订地点：湖南衡阳，合同价 16,000 万元，

交货期限：交货方式：结算方式及期限，解决合同争议方法：向合同签订地人民

法院起诉。 

合同签订后，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完全履行了自己的义务，但被告在交货期限

和产品质量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，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。 

（三）诉讼请求和理由 

一、延期交货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：原告、被告双方约定第一批发运钢结

构 880 吨的时间是 2015 年 7 月 20 日：第一批发运的皮带机共 11 条，2015 年 8

月 15 日交货。由于被告不能按期发货，原告 2015 年 9 月 15 日向被告发邮件。

邮件中明确表示：“原计划科大 9 月 30 日需发货 25 条皮带机，由于科大生产原

因不能按时交货，我司决定推迟到 10 月 15 日，余下的 35 条皮带机交货期不变，

这是我公司所能接受的最迟发货时间，请科大组织好生产，确保准时发货”,并

告知业主给的最后一批交货时间(包括所有外购件及电气部分)是 2015 年 10 月 30

日。因为被告部分产品不合格、漏发货，需要补发货，导致最后一批货发货时间

是 2017 年 2 月，延迟发货时间 16 个月。 

二、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给原告造成的损失：因为被告所发的皮带和除铁

器等有明显的质量问题，拒绝签发性能验收报告。后在生产商说明功率降低保证

性能的情况下已通过性能测试，质保金已释放。但是从 2016 年 11 月到 2022 年

11 月，屡次发生重大的事故，均因为铁质材料不能完全去除。印尼 OKI 认定事

故是除铁器设备的规格与型号不符合合同的技术协议的规定，功率低于合同的技

术协议的规定不能保证技术性能所造成的；属故意违约行为，要求原告赔偿直接

损失及其他损失约三亿多元。原告避免巨大损失，同意向 PT.OKI pulp and paper 

mill 赔偿提供 17 套(台)符合合同技术规格要求的除铁器予以替换。拆除不合格除

铁器并运回；购买新除铁器运到现场的运费、安装费、停机赔偿费，共需 7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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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。 

三、原告处理被告不符合产品质量所发生的损失：原告在印尼现场处理被告

所供不合格产品中产生的重新购买的材料费、运费 550925.85 元；为处理 24 项

安装质量问题、15 项缺陷问题和 26 项现场返工问题支出 1843000 元；重新补漆

费用 305600 元，合计：2699525.85 元。 

四、被告所交付产品不符合规格给原告所造成的损失。上海科大认可备品备

件点清困难。由于备品备件数字不清，品名、规格不符，印尼 OKI 没有接收海

科大未交付的备品备件，被告应退回原告购买备品备件费用 11098357 元。 

五、被告给原告造成的履约保函损失。《履约保函》USD291.9 万元的证据，

应解除日期：2016 年 10 月 6 日，印尼 OKI 通知可解除日到 2020 年 11 月 16 号

才解除延长了 1651 天，按上海科大提供的年利率 4.75%乘 1.5 计算，造成原告损

失利息：6303762.29 元。 

六、被告给原告造成的货款利息损失。原告 2016 年 9 月 6 日应收安装调试

款 USD291.9 万元，因为质量问题一直未收到，按截止日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

延长了 1942 天按上海科大提供的年利率 4.75%乘 1.5 计算，造成原告利息损失共

计：7378105.53 元。汇率损失：2016 年 9 月 6 日美元汇率是 6.6676。2021 年 6

月 11 日美元汇率是 6.3856,及汇率差额损失 887084.1 元。共计：8265189.63 元。 

七、被告给原告造成的人工费用损失。原告为处理被告在印尼 OKI 项目中

的质量及缺损问题多产生的工资、差旅费、现场整改人工费、外聘人员工资

3693065.34 元。 

综上所述，因为被告产品质量不合格导致原告各种损失共计 103059900.11

元。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依据合同约定，向法院起诉，请求法院支持

原告的诉讼请求。 

三、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（一）其他进展 

原告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申请变更诉讼请求，申请变更被告产品质量不合格

导致原告各种损失金额变更为为 130,175,982.23 元。 

四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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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预计承担赔偿责任可能性较小，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

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公司预计承担赔偿责任可能性较小，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

不利影响。 

（三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7 日收到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和起诉状，

收到材料后，公司第一时间向衡阳中级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，法院于 2023

年 5 月 8 日驳回了公司的申请，公司又于 5 月 26 日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

上诉，但最终也被驳回申请。为应对接下来的庭审，公司组织法务人员、业务销

售人员、技术人员和外聘律师组成团队，多次交流、信息互通、资源共享、证据

互换，共同分析案件的未来发展走向，从不同角度应对原告即湖南精工的诉求。

首先，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直接合同关系，如本案定性为委托合同纠纷，根据

合同相对性，公司并非适格赔偿主体；其次，本案实体上，公司与上海科大存在

承揽合同法律关系，并按照定作人上海科大的要求完成工作，已经交付工作成果，

且上海科大已经验收合同并支付报酬，故假设原告有证据证明存在所谓“产品”

质量侵权，其原因属于定作人对定做设备进行改造、添付等加工行为而产生的新

“产品”导致的质量侵权，与作为承揽人的我公司无关，应由上海科大对湖南精

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民事起诉状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沈阳隆基电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8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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